
资金来源及用途合法声明函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人（本机构）声明投资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基金产品（证券投资

基金及资产管理计划，统称为“基金”）所有资金/财产均为合法收入所得，其

来源符合法律规定，均非任何犯罪所得，上述资金与其他个人、法人及其他组织

不存在法律上的任何纠纷与负担，不存在非法汇集他人资金，也不存在任何信托、

代持的安排等情况。保证不存在任何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

的洗钱行为。

本人（本机构）保证资金/财产的用途合法，不存在用投资资金协助恐怖组

织、恐怖分子以及恐怖主义、恐怖活动犯罪，为恐怖主义和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占

有、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或者其他形式财产，为恐怖组织、恐怖分子占有、使用以

及募集资金或其他形式财产等恐怖融资行为。

本人（本机构）对本次购买提供的各种资料均为真实有效和准确完整，不存

在隐瞒、误导、遗漏等情形。

本人（本机构）承诺以上声明真实有效，已知晓并充分理解违反声明的相应

法律后果，如存在违反行为，自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
声明人（自然人签字/机构经办人签字、盖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